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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二代健保

保費扣繳流程再造之研究
何蕙如‧賴威任

摘　　要

自二代健保實施，擴大計費基礎，國軍官

兵應計收保費項目涵蓋財務單位及各預算支用

單位主計部門發放之薪資所得。惟現行二代健

保保費扣繳流程造成部分單位辦理補繳補充保

費之情事。因此，本文先就法規與制度面，釐

清國軍各單位入保權責定位與國軍薪資所得各

發放項目計收保費屬性，衡量其計費費基，加

以個案數據分析方式，淺顯表達出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衛福部)與國防部對

於保費扣繳權責及計收項目保費屬性認知之差

異，肇致保費扣繳實務作業困擾。最後，於文

末試擬出改善二代健保保費扣繳流程之方案，

期使能協助順暢二代健保保費扣繳實務。

關鍵字：二代健保、投保金額、費基

壹、前　言

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是政府增進全民健

康福祉的一項重要政策，也是台灣民眾對政府

施政最滿意的一個項目，惟全民健保自2005年

開始有了收支嚴重差距的問題，雖歷經多次

開源節流措施，但卻未能徹底解決健保財務缺

口問題（汪志勇 ,2012）。是而，二代健保遂

改以「個人總所得」為費基之精神，擴大計費

基礎，新增高額獎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

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等項目課

徵補充性保費。又其計收項目涵蓋「健保投保

單位」與「非健保投保單位」給付之所得，為

有效計收保費，遂引進擔負自付給付所得扣繳

義務之概念，投射於二代健保保費扣繳實務

上，此徵費新制即為「就源扣繳」，賦予「支

付民眾該類所得之單位」扣費之義務，稱之

「扣費義務人」，是為「所得稅法所定之扣繳

義務人」1。

國軍組織體制縱深長，各級預算支用單

位、支薪單位眾多，在國軍加入全民健保之

際，即考量國防部體制之特殊性，以單一投保

單位，為後備指揮部 2所屬留守業務處，辦理軍

人納保事宜。惟依據「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

康保險作業規定—第參章、權責區分」，該健

保投保單位不同於一般機關團體組織，並不辦

理給付國軍官兵薪資所得及扣、收繳健保費，

而是交由財務單位辦理。這意味著，國軍官兵

1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條第三項，扣費義務人指所得稅法所定之扣繳義務人。
2 後備司令部改制為後備指揮部（係依據國防部組織法，於中華民國101年12月1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100274251號令修

正，中華民國101年12月19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1012261448號令發布，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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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是由「非健保投保單位」發放，但其

薪資卻列入所屬健保投保單位之薪資所得總

額，並按薪資所得屬性計收保費。

然而，自二代健保實施，以「個人總所

得」為計費基礎，國軍官兵應計收保費項目除

財務單位每月發放之薪餉外，還涵蓋各預算支

用單位主計部門（亦非健保投保單位） 發放之

非隨薪加給及獎金。由於國軍官兵按月均有來

自兩個相異扣繳單位發放之薪資所得（其一為

財務單位，其一為預算支用單位主計部門），

惟財務單位按月依支領金額（投保金額）級距

扣繳支薪人員健保費，衛福部遂認定財務單位

為該等人員健保投保單位，而預算支用單位主

計部門發放之所得為「非健保投保單位」給

付。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規範，主計部門

須於給付官兵所得時扣取補充保費。因此，空

軍某單位於104年3月30日收到衛福部中區業務

組函知，於發放空勤人員102度之空勤加給、續

服獎金及優良飛勤人員獎金等兼職所得時未代

為扣取補充保費，須辦理補繳納事宜。無獨有

偶地，此等情事亦同樣出現在發放海勤加給、

特種勤務加給等預算支用單位身上。

囿於二代健保保費扣繳之問題攸關全軍，

且牽涉到每一位國軍官兵的權益，本文即以分

析國軍現行健保費扣繳作業型態，先行就國軍

薪資所得各發放項目辦理單位之權責區分，

探討對於國軍因應健保制度更迭所造成保費扣

繳實務上的困擾，提出：國軍薪資所得非由單

一扣繳義務人發放，藉由改善現行二代健保保

費扣繳流程，提供各發放官兵所得單位資訊整

合平台，俾協助國軍順暢二代健保保費扣繳實

務。

貳、法規與制度之探討

為瞭解國軍在配合辦理全民健保，其採取

作為的依據，因此在本章先概述二代健保法規

及制度與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權責區分，再

導引上述兩者對於國軍在執行層面之探討。

一、二代健保法規及制度

二代健保為改善現行一般保險費計費基礎

過度依賴經常性薪資的情形，採「量能負擔」

原則，其保費收入，除了以經常性薪資對照投

保金額所計算出的「一般保險費」之外，將以

往沒有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項目也納入「補充

保險費」的計費基礎，包括獎金、兼職薪資所

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

金收入等，詳細說明參照表一及表二：

表一　受僱者及雇主參加二代健保制度規範

受僱者（以第一類 3為例）二代全民健康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

保 費 別 一般保險費（同一代健保 4） 補充保險費 5

法 源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施行細則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施行細則、全民健康保

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3 依據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五期院會紀錄，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之說明:「志願役現役軍官及士官性

質上均屬政府機關之受僱者」，故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國軍人員係屬第一類被保險人。
4 衛生署於2001年規劃「二代健保」，而相對於「二代健保」，現行制度統稱為「一代健保」。（行政院二代健保規畫小

組總結報告，2004年8月）
5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類保險對象有本條第一至六項之所得應計收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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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計收項目及計費費基

所得格式

代號前2碼 計收項目 說　　明 下限 18 上限 19

50
全年累計超過
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獎金

投保單位給付所屬被保
險人薪資所得未列入投
保金額計算的獎金（年
終獎金、節金、紅利
），累計超過當月投保
金額4倍部分

無 
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
金額4倍，超過部分單
次以1,000萬元為限。

扣 繳 單 位 健保投保單位
扣費義務人=扣繳義務人

　　　　　=非健保投保單位

扣 繳 方 式 依投保金額等級 6按月扣取 7 就源扣繳，於給付時扣取 8

計 收 項 目 以薪資所得 9為投保金額 10 補充保費計費費基，如表二

保費計算公式

1. 投保金額×保險費率 11×負擔比率 12×

（1+眷口數 13）

2. 查察「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

表14」

費基×補充保險費費率 15

雇主（健保投保單位）二代全民健康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4條）

扣 繳 方 式

扣、收繳受僱者自付之保險費，於次月底

前，連同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一併向保

險人繳納

不設上限，按月與一般保險費合併繳納

計 收 項 目 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支付薪資所得總額與受僱員投保金額總額

之差額

保費計算公式
投保金額×保險費率×負擔比率×（1+
平均眷口數 16）

（雇主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17—受僱員

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補充保險費費率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6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九條，由投保金額分級表訂定之。
7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條，第一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
8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補充保險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9 依據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類，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

之，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

日支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及依第四條規定免稅之項目，不在此限。
10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受雇者（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以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
11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八條，以6%為上限，一代健保為5.17%，推行二代健保時調降為4.91%，並自105年1月1日起調

整為4.69%。
12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國軍及其眷屬負擔30%，投保單位負擔60%，中央政府機關負擔10%。
13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八條，超過三口者，以三口計。
14 衛福部承保組依投保金額分級表、保險費率、負擔費率及眷口數，分各類被保險人，產製「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

額表」，俾一般民眾、投保單位等查察一般保費扣費金額。
15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三條，施行第一年，以2%計算，第二年起由主管機關逐年公告。
16 平均眷口數自96年1月起調整為0.7人；自104年1月起為0.62人；105年1月起為0.61人。
17 「薪資所得總額」為所得格式代號為50者均須列計， 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等各種補助費。
18 個人補充保費的計費所得或收入達下限時，以全額計算補充保險費。
19 個人補充保費的計費所得或收入逾上限時，以上限金額計算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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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權責區分

國軍官兵薪資所得發放項目辦理單位區分

財務單位與各預算支用單位主計部門，兩者發

放項目及屬性整理如表三：

表三　財務及主計部門辦理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

單位

頻率
財務單位 各預算支用單位主計部門

按月發放

（經常性薪資 22）

隨薪發放之加給 23

1. 專業加給。

2. （上將）主管職務加給。

3. 志願役官士勤務加給。

4. 勤務加給：軍法、軍醫、教官、外事

、地域加給

非隨薪發放之加給 24

勤務加給：資訊、空勤、海勤、航管、

特勤、飛彈勤務加給。

（薪）俸額 修護獎金、油彈處理人員安全獎金

50 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指非在

本單位投保健保）的薪

資所得

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薪

資所得20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

為限

9A
9B 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

入，不扣除必要費用或

成本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

為限

5A
5B
5C
52

利息所得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

債、金融債券、各種短

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

出款項的利息

單次給付達5,000元 21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

為限

51 租金收入
給付民眾的租金（未扣

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

為限

54 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

額（股利淨額及可扣抵

稅額）

單次給付金額（以雇主

或自營業主身分投保者

得扣除已列入投保金

額計算部分）達5,000
元。 

單次給付金額（以雇主

或自營業主身分投保者

得扣除已列入投保金額

計算部分）以1,000萬
元為限。

資料來源：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實務手冊（104年2月版）

20 基本工資薪資所得係由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經審議通過擬予調

整時，由勞動部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其中，依據104年4月16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040109319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104年7月1日生效，基本工資提高為20,008元。
21 扣費義務人應先就單次給付金額達2萬元的利息所得扣取補充保險費；至單次給付金額達5,000元且未達2萬元的利息所

得，如扣費義務人未於給付時扣取，則須於次年1月31日前造冊彙送健保署，由健保署逕向保險對象收取。
22 「經常性薪資」源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常用統計指標編算概念簡介》，係每月給付受僱員工的工

作報酬，包括本薪與按月給付的固定津貼及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金（無定額限制）等。
23 該加給支給作業規定註明「隨同薪餉發放，併案結報」。
24 相對於「隨同薪餉發放」之加給，「非隨薪發放」該詞源自「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中有關國防部補

充保費計算部分，敘明各項非隨薪發放資料由各要保單位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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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權責區分

對執行二代健保制度之探討

灱國軍納保緣由及體制之特殊性

中央健康健保署與國防部於90年1月間

密切召開軍人納保前置作業規劃案，雙方

多次就投保單位之定位展開協商，基於尊

重健保署簡化納保作業實務立場，最後成

共識，由國防部成立單一投保單位辦理軍

人納保相關事宜，健保署旋即在90年1月20

日編印完成國軍納保手冊，提供國防部負

責軍人納保作業人員參考，而國防部亦因

應軍人納保，參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

規定，訂定「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作業規定」，據以辦理保費收繳作業。

考量國防部體制之特殊性，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目：「國防部

所屬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由國防部指

定」，是而國防部任命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所屬留守業務處為國軍入保之健保投保單

位，主要係負責投保業務之規劃、執行與

協調及國軍被保險人加保之國庫補助保險

費及作業費計算編列等；財務單位負責保

險費收繳及退款；國軍官兵等所在矯正機

關為要保單位 27，主要係負責被保險人加保

之相關證明文件審核、申報作業與健保費

欠、退費表冊轉發。

綜上及前章節所述，可歸結國防部入

保體制之特殊性在於單一健保投保單位且

國軍官兵薪資所得非由健保投保單位發

放。

牞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權責區分與二代健

保保費收繳模式

因應二代健保制度推行，擴大保費計

收項目，國防部於102年1月4日國人勤務字

第 1020000154 號令修正「國防部辦理參加

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新增律訂財務

中心及各要保單位按月提供國軍官兵等各

項隨薪及非隨薪發放之資料等規範，國軍

官兵及國防部參加二代健保制度規範詳如

表四，保費收繳作業模式詳如表五之一、

表五之二。

非按月發放

（非經常性薪資 25）

年終工作獎金、年度考績獎金 飛行軍官繼續服現役獎助金

休假、結婚、生育、喪（殮）葬及子女

教育補助費等

加班費、值班費、差旅費、服裝代金、

講座鐘點費等

備註：

一、國軍勤務性個別給與支給規定26，具備之基本條件如下：佔該項編制職缺之國軍官兵、 具有該

項勤務專長（技能）者、實際服行該項勤務者。

二、財務單位發放之加給略以支領月份具基本條件者得為發放之，主計單位發放之加給，尚須相關

專業部門依受領人每月實行業務（任務）狀況判定其合於支領等級，審認其最終核發金額。

資料來源：「財務中心入口網」公告之「各項給與發放標準與規定」（102年6月13日）

25 「非經常性薪資」源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常用統計指標編算概念簡介》，包括非按月發放的工作

或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員工紅利、端午、中秋獎金或其他節慶獎金、誤餐費、補發調薪差額等。
26 國軍勤務性個別給與（各項勤務性加給）支給規定，係依據國防部車輦字第一八五八號令核定。
27 要保單位，即前述章節及表格所述之「預算支用單位」，因於「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第參章、權責

區分」，擔負提供每月份「簽證發放」所屬國軍官、士、兵、學生及編制內聘雇人員各項非隨薪發放加給之義務，因

此，單位層級需屬預算支用單位（含以上）得為要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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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之一　國軍官兵及國防部保費收繳作業模式

一般保險費

身 分 別 國軍官兵等（由財務單位自薪餉代扣）

作 業 模 式

1. 投保單位：

每月二十二日前將健保費資料線傳至財務中心，辦理次月份保費預扣作業（如遇

薪餉提前發放，資料應提前提供）。

2. 財務單位：

每月二十三日依投保單位提供之健保費扣繳資料檔，建立扣繳健保費檔，與次月

份薪餉資料併檔後，列印人事薪給資料詳印冊，交各要保單位核對。

3. 要保單位：

核對人事薪餉冊內人員有無因退伍（解雇）、羈押、出國等因素致無法繳納健保

費，於人事薪餉冊內健保費金額欄劃雙紅線，並於備考欄填註原因後送回財務單

位。

身 分 別 國防部（由投保單位及財務單位辦理）

表四　國軍官兵及國防部參加二代健保制度規範

國軍官兵二代全民健康保險費

保 費 別 一般保險費（同一代健保） 補充保險費

法 源

1.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施行細則

2.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3. 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扣 繳 單 位 財務單位，非健保投保單位 各要保單位，非健保投保單位

扣 繳 方 式 按月自薪餉 28代扣 就源扣繳，於給付時扣取

計 收 項 目 以俸（薪）給總額為投保金額 主要為「獎金 29」及「兼職所得 30」

國防部二代全民健康保險費

保 費 別 一般保險費 （同一代健保） 補充保險費

扣 繳 方 式 留守業務處簽開預算支用憑單送台北財務處辦理費款撥戶

計 收 項 目 投保人員投保金額總額

國防部支付薪資總額（含各項加給、獎

金、補助性質之給與或代金等，所得稅

代號為50均需列入）扣除投保金額總額

之部分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28 薪餉包含（薪）俸及隨薪發放之加給。
29 「獎金」計收費基係指「投保單位」給付之獎金，超過投保金額四倍之部分。
30 兼職所得係指「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即保險對象在所屬投保單位以外，兼任其他機構工作而取得之薪資

所得（於所得稅之所得格式代號列為5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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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表三、表五之一及五之二所整理

資料，可發現「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

保險作業規定」律定一般及補充保費收繳

作業模式，關於主計部門非隨薪發放之加

給，僅提供予投保單位據以彙算國防部補

充保費，惟國軍官兵等個人應自付之部分

並未詳細說明。因此，各要保單位主計部

門發放予國軍官兵之給與，究竟是要依衛

福部認定之兼職所得而辦理扣繳補充保險

費，還是另有歸屬，關鍵在於非隨薪發放

加給是否要列計於國軍官兵投保金額內。

犴國軍投保金額之探討

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中，各要保單

位主計部門發放之部分與國軍志願役官兵

參加全民健保之投保金額，為釐清兩者之

關聯性，歸納國軍入保所採用投保金額，

其歷年之沿革與定位，整理如表六及表

七。

表五之二　國軍官兵及國防部保費收繳作業模式

補充保險費

身 分 別 國軍官兵等（由投保單位彙算及各要保單位扣繳）

作 業 模 式

一、獎金

（一）投保（分支）單位：

投保分支單位彙整各要保單位獎金明細媒體後，十七日前傳至投保單位累

算，補充保費併被保險人當月一般保費扣取。

（二）要保單位：

每月十三日前由各要保單位將獎金明細媒體傳至投保分支單位彙整。

二、兼職所得（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由各要保單位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次月五日前填製「扣費義務人各類

所得（收入）補充保險費繳款書」至代收金融機構繳納與健保局。

身 分 別 國防部（由投保單位彙算）

作 業 模 式

投保單位每月依財務中心提供國軍官、士、兵、學生及編制內聘雇人員每月份相關

發放資料（含薪俸給總額、獎金、各項補助費）及各要保單位提供之各項非隨薪發

放之資料（即符合所得稅所得類別為50之資料，例如各項加給、獎金、補助費、兼

職所得等），計算每月國防部應負擔補充保費後，開立繳款單簽開預算支用憑單送

台北財務處辦理費款撥戶。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作 業 模 式

1. 各財務單位自官兵薪餉扣（經）收健保費以代收款「30101扣繳款」科目收帳，並

免開製收款收據；於當月二十日前以互撥款撥付台北財務處。

2. 官兵自付之保險費，由台北財務處依投保單位函送保險人開立之收據，辦理費款

撥付；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則由台北財務處依投保單位簽開預算支用憑單辦理

費款撥戶。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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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國軍投保金額之定位

正向論述（非隨薪發放加給係屬投保金額範疇）

依　　　據 說　　　明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0條 受僱者以其薪資所得（參照表一）為投保金額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6條 具有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被保險人資格者，應以其俸

（薪）給總額計算其投保金額

軍公教人員俸（薪）給總額定義及投保

金額計算方式 33 俸（薪）給總額指俸額及任何名義加給

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第肆章節第一項

投保金額以其俸（薪）給總額對照本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

計算之

二代健保重點說明 34 一般保費費基 35以經常性薪資 36（參照表三）為主

表六　國軍投保金額之沿革

時間點 投保金額 說　　　　　　明

90年2月 本俸
90年1月3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000014910號令修法 31，

軍人納保

91年7月 俸（薪）給總額×82.42％
1. 91年7月1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42270號令修法，

軍人改以俸（薪）給總額×公告比率 32投保

2. 91年7月31日健保承字第0910011023號公布公告比率

94年4月 俸（薪）給總額×87.04％ 94年3月21日健保承字第0940057205號調整公告比率

96年8月 俸（薪）給總額×90.67％ 96年7月27日健保承字第0960050348號調整公告比率

98年10月 俸（薪）給總額×93.52％ 98年9月11日健保承字第0980090198調整公告比率

102年1月 實際俸（薪）給總額

1. 100年1月2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011861號修法，

刪除公告比率

2. 101年4月27日健保承字第1010070307號公布軍人改以實

際俸（薪）給總額投保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中央健康保險署「金色挑戰－全民健保納保及財務平衡紀實」（2014年版）與全民國防法規資料庫

31 「修法」係指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
32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2條之1，第一項被保險人具有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被保險人資格者，其投保金額應以被保險

人最近一年參加本保險平均投保金額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各行業受僱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之比率，乘以其俸（薪）

給總額計算之。
33 依據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7月27日健保承字第0960050348號。
34 二代健保重點說明（2012年），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公告之。
35 費基為健保費計算基礎。
36 「經常性薪資」源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係按月給付受僱員工的工作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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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表所述，歸納如下：

要保單位主計部門非隨薪發放加給，

係屬按月發放之經常性薪資所得，亦屬俸

（薪）給總額之部分，得出國軍投保金額

為本俸與各項加給之總和，且其中各項加

給並無定額之限制，並據以做為補充保費

納保項目中「獎金」之計費費基。

犵二代健保一般保費及補充保費計費費基之

探討

因應二代健保保費計收採雙軌制，又

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辦理單位之權責區

分，欲辦理健保費之扣繳，需先確立國軍

各薪資所得發放單位，其發放項目為現行

健康保險制度被律定為納保項目之部分，

再依循相關健保法條及規定，決定一般保

費與補充保費之計費費基，進而能夠得出

正確健保費扣繳金額，本文整理保費計收

衡量項目如表八。

表八　保費計收衡量項目

發放單位 財務單位 主計部門

所得屬納

保項目者

保費別

本俸
隨薪發

放加給

年度工作、

考績獎金

非隨薪

發放加給

非按月發

放之獎金

保費屬性 一般保費 補充保費 一般保費 補充保費

納保項目

計費費基

歸屬

一　代

健　保
投保金額

二　代

健　保
投保金額

累計超過當月

投保金額 4倍
的部分

投保金額

累計超過當月

投保金額 4倍
的部分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反向論述（非隨薪發放加給非屬兼職所得 37範疇）

依　　　據 說　　　明

總、分支機構（或機關）組織之核計補

充保險費處理原則 38

總、分支機構（或機關）員工之薪資由機構（或機關）內

非健保投保單位發放時，該薪資應列入該員工所屬投保單

位之薪資所得總額

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第陸章節第三項

各要保單位將獎金明細媒體傳至投保分支單位彙整，由投

保單位累算補充保費，亦即認定要保單位發放之獎金係屬

「投保單位」給付並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之部分

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第陸章節第五項

投保單位依各財務及要保單位提供之薪資發放資料計算每

月國防部應負擔補充保費，亦即認定兩者發放薪資皆屬國

防部給付之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37 兼職所得係指「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38 摘錄自「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實務手冊（104年2月版）」附件17：行政院公報第019卷第186期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2年10月3日健保承字第1020030689號令訂定，溯及102年3月7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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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表所列，本文針對國軍薪資所得

發放項目與一般保費及補充保費之計費費

基之關聯性，歸納如下：

杕一般保費之費基

為國軍志願役官兵之投保金額，依

據「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

規定」第肆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為

實際俸（薪）給總額。因此，投保金額

涵蓋範圍為由財務單位發放的本俸與隨

薪發放加給，以及由主計部門辦理發放

作業的非隨薪發放加給。

杌補充保費之費基

針對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中，應

納入保費計收之項目「獎金」，其費基

為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得中，未

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獎金，累計超過當

月投保金額4倍的部分。

參、個案數據分析

本章為探討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辦理單

位之權責區分對二代健保制度執行層面之影

表九　103年度所得明細暨健保費扣繳情形表

單位

項目

財務單位 主計部門
累　　總

薪　餉 獎　金 空　加 獎　金

薪
資
所
得
發
放
月
份

1 81 86.4 1 168.4

2 81 179 86.4 346.4

3 81 86.4 600 767.4

4 81 86.4 167.4

5 81 86.4 167.4

6 81 86.4 2 169.4

響，藉由案例，採數值計算方式說明，針對國

軍薪資所得各發放單位的業務流程，比較國軍

目前辦理保費扣繳狀況與衛福部分區作業組對

於國軍保費扣繳實務之認知，最後於章末得出

消弭兩者對於投保金額定位與法規的釋解之差

異，二代健保保費核算方能有所依循。

一、國軍二代健保個案研討

案例說明：

○○中校分隊長（於103年1月1日生效晉支

為八級，財務組每月撥發薪餉計81,000元），眷

口數為1，具甲種一號飛行軍官資格（核支空勤

加給等級金額為86,400元）；於103年度2月份

支領年終獎金108,000元及考績獎金71,000元，3

月份支領續服獎金600,000元；又於1、6、10月

份因表現優良，榮獲1,000至2,000元不等之專案

及績效獎金，該年度無申請各項補助費，103年

度所得明細暨健保費扣繳情形表詳表九，全民

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適用於103年度，

105年起，因保險費率調降而負擔金額減少）如

表十，依序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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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現行規定指「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7 81 86.4 167.4

薪
資
所
得
發
放
月
份

8 81 86.4 167.4

9 81 86.4 167.4

10 81 86.4 2 169.4

11 81 86.4 167.4

12 81 86.4 167.4

小 計 972 179 1036.8 605
2792.8

單 位 累 計 1,151 1641.8

項 次 所得項目健保費扣繳情形 備　　考

參
照

一 2.472（每月） 無，僅彙整發放數 國軍目前執行狀況

二 2.472（每月） 兼職所得 分區作業組稽核

三 2.472（每月） 補充保費 兼職所得 補充保費 依現行規定 39辦理

四 遵照各項法規調整投保金額調整投保金額，重新計算

表十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

〔公務人員、公職人員、志願役軍人適用〕
單位：新台幣元

投保金

額等級
月投保金額

被保險人及眷屬負擔金額

（負擔比率30%）
投保單位

負擔金額

（負擔比率70%）本人
本人

+1眷口

本人

+2眷口

本人

+3眷口

33 80,200 1181 2362 3543 4724 4686

34 83,900 1236 2472 3708 4944 4902

50 162,800 2398 4796 7194 9592 9512

51 169,200 2492 4984 7476 9968 9886

灱針對辦理分隊長103年度健保費扣繳事宜，

國軍各權責單位目前實際執行狀況如下：

杕財務單位辦理事項

坽每月依投保單位提供分隊長之健保費

扣繳資料檔，於主財資訊系統建立扣

繳健保費檔，與次月份薪餉資料併檔

後，列印人事薪給資料詳印表，交各

要保單位核對。分隊長每月薪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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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0元，查察「全民健保保險費負擔

金額表」得知，投保金額等級落於第

34級，月投保金額為83,900元，分隊長

每月一般健保費負擔金額為2,472元，

與投保單位提供之健保費扣繳資料檔

一致。因而，財務單位逐月辦理分隊

長隨薪代扣健保費2,472元，全年共計

29,664元，並於每月二十日前以互撥

款撥付台北財務處，由其辦理費款撥

付。

夌每月提供簽證發放分隊長薪俸給總額

81,000元，全年共計972,000元，予投

保單位彙整計算一般保費。

奅提供簽證發放分隊長獎金（含年終工

作獎金及考績獎金）資料予投保單

位彙整計算補充保費（明細表如表

十一），其中，發放獎金額度年度累

計結果未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

杌要保單位辦理事項

坽主計部門

每月提供簽證非隨薪發放之給與

額度，分別為空勤加給，每月支領

金額為86,400元，全年共計1,036,800

元，及獎金（專案及績效獎金）共計

605,000元，予人事部門轉交投保分

支單位彙整，其中，發放獎金額度

年度累計已經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

（81,000*4=324,000）。

夌人事部門

逐月收整主計部門簽證非隨薪發

放之加給及獎金明細資料，並於每月

13日前將分隊長之獎金明細媒體傳至

投保分支單位，交由其彙整並轉傳送

至投保單位累算分隊長之補充保費。

牞分區作業組稽核分隊長年度支領薪資所

得，判定有兼職所得（指非所屬投保單位

給付的薪資所得），因每月發放空勤加給

額度已超過基本工資41，函送要保單位轉知

分隊長補繳補充保費，其於103年度尚須補

繳納保費明細如下下：

主計部門全年發放之空勤加給、專案

及績效獎金共計1,641,800元，須補繳納

32,836元補充保費（1,641,800*2%）。

犴針對辦理分隊長103年度健保費扣繳事宜，

依照現行「國防部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作業規定」，國軍各權責單位應執行狀況

如下：

杕非隨薪發放之加給部分（因投保單位將

表十一　財務單位發放獎金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發放項目

給
付
月
份

當月投

保金額

（A）

4倍投保金額

（B=A×4）

單次獎

金金額

（C）

累計獎

金金額

（D）

獎金計費

費費基下限40

（E=D-B）

補充保費費基

（F）=min
（E,C）

1000×
補充保費金額

（G=F×2%）

年終獎金 2 81 324 108 108 0 0 0

考績獎金 2 81 324 71 179 0 0 0

計收補充保費金額 0

40 獎金補充保費計費費基下限為累計超過4倍投保金額之部分。
41 基本工資為19,047元，自103年7月1日起調整為19,273元，104年7月1日起提高為20,0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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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要保單位發放獎金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發放項目

給
付
月
份

當月投

保金額

（A）

4倍投保金額

（B=A×4）

單次獎

金金額

（C）

累計獎

金金額

（D）

獎金計費

費費基下限42

（E=D-B）

補充保費費基

（F）=min
（E,C）

1000×
補充保費金額

（G=F×2%）

專案獎金 1 83.9 335.6 1 1 0 0 0

續服獎金 3 83.9 335.6 600 601 265.4 265.4 5,308

績效獎金 6 83.9 335.6 2 603 267.4 2 40

專案獎金 10 83.9 335.6 2 605 269.4 2 40

計收補充保費金額 5,388

該部分不列屬投保金額範圍計算國防部

補充保費，故暫以補充保費計費方式核

算）。

要保單位按月發放薪資所得86,400

元，每月須於給付時代扣補充保費1,728

元，全年共計20,736元。

杌投保單位給付獎金超過投保金額4倍部分

要保單位獎金發放獎金額度年度累

計已經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須扣取補

充保費，明細詳表十二。

結算要保單位於103年度發放分隊長

之薪資所得，故其須加收補充保費共計

26,124元（20,736+5,388）。

犵基於健保費短納屬實，賡續探討分隊長103

年度薪資所得，若遵照各項法條及規定，

其健保費實際應扣繳情形，分析如下：

杕一般保費部分

分隊長每月實際薪給總額為167,400

元（參照表九，財務單位發放的薪餉

81,000元及由主計部門非隨薪發放之加給

86,400元），查察「全民健保保險費負

擔金額表」得知，投保金額等級落於第

51級，月投保金額為169,200元，每月一

般健保費負擔金額為4,984元，全年共計

59,808元。

杌補充保費部分

財務單位及要保單位獎金發放獎金

額度合計數，因年度累計已經超過當月

投保金額4倍，須扣取補充保費，明細詳

表十三。

42 獎金補充保費計費費基下限為累計超過4倍投保金額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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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103年度分隊長依法履行繳納健

保費之義務，共須計收保費為61,952元

參見表十四所示，投保金額定位與

法規的釋解之差異，造成保費核算的結

果不同，因此，消弭之間的差異性才能

對於各單位辦理二代健保保費扣繳作業

有所依循。

二、國軍與一般機關團體組織薪資所

得發放作業型態差異分析

表十四　各保費額度核算方式金額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元

保費額度核算方式 分區作業組稽核 依現行規定 遵照各項法規調整投保金額

非隨薪發放加給
未列入投保金額

（投保金額為83.9仟元）

列入投保金額

（投保金額為169.2仟元）

一般保費 29,664 29,664 59,808

補充保費 32,836 26,124 2,144

合　　計 62,500 55,788 61,952

延續上節個案研討內提及國軍與衛福部對

於二代健保保費扣繳實務認知差異，起因為薪

資所得扣繳義務人非單一，造成國軍官兵（被

保險人）有無兼職認定之爭議。為更簡明地顯

現國軍薪資所得發放作業型態不同於一般機關

團體組織，本節試以流程圖的方式，分別呈現

一般機關團體組織及國軍薪資所得發放作業型

態之情狀，如下圖一、二。

表十三　103年度累計支領獎金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發放項目

給
付
月
份

當月投

保金額

（A）

4倍投保金額

（B=A×4）

單次獎

金金額

（C）

累計獎

金金額

（D）

獎金計費費費

基下限43

（E=D-B）

補充保費費基

（F）=min
（E,C）

1000×
補充保費金額

（G=F×2%）

專案獎金 1 169.2 676.8 1 1 0 0 0

年終獎金 2 169.2 676.8 108 109 0 0 0

考績獎金 2 169.2 676.8 71 180 0 0 0

續服獎金 3 169.2 676.8 600 780 103.2 103.2 2,064

績效獎金 6 169.2 676.8 2 782 105.2 2 40

專案獎金 10 169.2 676.8 2 784 107.2 2 40

計收補充保費金額 2,144

（59,808+2,144）。

43 獎金補充保費計費費基下限為累計超過4倍投保金額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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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作者

圖二　國軍薪資所得發放作業型態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

圖一　一般機關團體組織薪資所得發放作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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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方流程圖來看，國軍官兵薪資所得來

源結構與一般機關團體組織有從事兼職員工之

所得來源結構十分相似，若是未考量國軍所得

給付作業及健保體制架構之特殊性，誤判兩者

為同一種情況之可能性相當高，故可得出國軍

薪資所得發放項目辦理單位之權責區分是國軍

與衛福部對於二代保費扣繳實務認知差異之肇

因。

三、國軍施行二代健保扣繳窒礙分析

本節因應前個案，就二代健保計收保費類

別，分述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辦理單位之權

責區分與保費扣繳作業執行層面之關聯性，並

找出個人保費扣繳問題之癥結點。

灱一般保費部分

投保金額為一般保費的計費費基，又

其為財務單位發放之薪餉及由主計部門發

放的非隨薪加給之合計數，因此，在國軍

薪資所得發放項目分由不同單位辦理的情

狀下，一般保費扣繳問題之癥結點為如何

結合各發放單位撥發之經常性薪資，逐月

提供精確的國軍官兵薪俸給總額簽證發放

額度予投保單位彙整計算健保費，俾利投

保單位核校官兵投保金額等級，進而能提

供正確扣費額度予財務單位，使其協助國

軍官兵於次月隨薪代扣正確之一般保費。

牞補充保費部分

關於「獎金」類，其補充保費計費基

礎為「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得中，

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獎金，累計超過當

月投保金額4倍的部分」。根據其計費基

礎，若要得出正確之補充保費，有兩個衡

量變數要予以解決，一則為前述之「投保

金額」，另一則為「累計」之作為。換言

之，除了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分由要保

及財務單位辦理外，尚須考量國軍官兵因

調職或其他因素，連帶造成要保單位、財

務單位，甚或是投保分支單位之異動，對

於被給付獎金的官兵，其所得是否能不因

為這些執行與協助執行健保業務單位間的

移轉而漏列計算就成了一門待深究的問

題。總括而論，補充保費扣繳問題之癥結

點為如何彙整不同獎金扣繳義務人發放之

獎金額度，俾利投保單位獲知官兵年度累

計獎金真確金額，進而能提供正確扣費額

度予財務單位，使其協助國軍官兵於隨薪

代扣一般保費時一併扣取正確補充保費。

四、國軍二代健保保費扣繳流程再造

本文總結前述章節，歸納出兩項亟需解決

之問題：

灱國軍薪資所得發放辦理單位之權責區分所

造成扣繳義務人非單一，肇致衛福部認定

國軍部分官兵有支領兼職所得之事實。

牞對於二代健保採雙軌制計收保費，國軍薪

資所得發放作業型態能否建立資訊交流平

台或其他相關具體因應措施，使該作業型

態不受被給付人因調職等因素，其連帶造

成給付薪資所得單位，亦或是執行與協助

執行健保業務單位間的移轉，而達到確實

避免保費費基漏計列情況發生之目的。

在此針對扣繳義務人非單一及整合國

軍官兵薪資所得額，試擬建議調整二代健

保保費扣繳流程之方案說明及圖解如圖

三：

杕投保金額級距調整作業

人事線傳新增投保金額等級標註，

國軍各單位人事部門每月線傳人事資料

時，就保費異動部分（含加、退保）調

整各官兵投保金額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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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

國軍薪資所得發放項目分由不同單位辦

理，在二代健保實施擴大計費基礎後，經本文

探討後發現：因各薪資所得發放單位間之資訊

未有一個完善之機制予以整合，造成衛福部與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

圖三　國軍二代健保保費扣繳流程

國防部對於保費扣繳權責及計收項目保費屬性

出現認知上的差異，甚而讓國軍相關單位產生

作業上之困擾。國軍若能適當調整保費扣繳流

程，除可配合政府推行之全民政策，也能在國

軍各單位人力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以最簡化之

流程達成保費如實扣繳之目的。

杌保費扣費線傳作業

投保單位審核人事部門線傳官兵投

保金額等級並於次月份薪餉作業前產出

健保費扣繳資料檔至財務中心。

杈國軍薪資所得彙整暨代扣繳、扣費作業

以「薪餉次系統-所得稅」子系統為

媒介，提供平台匯集財務單位及國軍各

預算支用單位年度預算編列簽發國軍官

兵所得額，輔以標註區分各所得格式暨

扣繳率，列計個人累計發放所得及隨薪

代扣稅額、保費，並據以產出所得扣繳

暨免扣繳憑單、扣費憑單。

杝保費扣費稽核作業

投保單位就人事部門辦理官兵之入

保資料及財務中心回饋之扣費媒體檔審

查官兵扣費額度，若有保費扣費差額，

併次月份辦理扣費額度修正或產出收退

繳清冊交與要保單位通知當事人辦理補

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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